
齐鲁师范学院学生宿舍定额用电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勤俭节约意识，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见》、山东省物价局《关于规范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鲁价费发〔2011〕47号）及学校有关创建节约型校园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学生宿舍用电实行定额管理，节约留用，超额自付。学生宿舍电价执行现行居民用电价格。

二、学生宿舍用电指标。学生宿舍用电指标按实际住宿人数核定，每人每月5度。

三、学生宿舍的用电管理由后勤管理处水电暖管理科和学生工作处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共同负责。具体职责分工为：学生宿舍的定额电量分配设置及节余电量的结转和退还由水电暖管理科负责；学生宿舍的日常用电管理由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

四、学生宿舍超额电量的购买。学生宿舍额定用电量根据实际住宿学生人数核算后，在学期开学前按每学期5个月计算直接预置到各个宿舍。额定电量用完后，超额部分由学生自行购买。学生宿舍购电采取自助方式，由学生持“一卡通”在圈存机上自助购买。购电金额由“一卡通”管理中心扣款后直接转学校财务。

五、学生宿舍用电节余的处理。每学期结束，学生宿舍的用电量若有节余，电量直接结转下学期继续使用。学生毕业离校时，超额自购部分电量若有节余，按照购电价格折算成现金后退还给本宿舍学生。

六、学生宿舍实行定时供电制度。正常供电时间为：6:00-24:00。夜间时间实行小电流供电模式。按照供电时间的设置，由正常供电到小电流供电由智能电表实行自动转换。小电流供电状态主要用以保障卫生间照明、手机充电以及高温季节电风扇的使用。学生在转换为小电流供电模式前要自觉关闭房间照明、电脑等用电设备。

七、学生宿舍禁用发热电器。超过200W的发热电器智能用电管理系统自动识别为恶性电器。

八、使用恶性电器、超过正常供电状态和小电流供电状态下的负荷设定，均为违规行为。智能用电系统对识别鉴定的违规用电行为自动断电保护。学生应及时自觉关闭违规电器或降低使用电器的总功率，10分钟后系统自动恢复供电。如连续断电6次后，系统将不再恢复供电。如恢复供电需管理员人工操作恢复。
9、 对违规用电行为的处理。
1、对违规使用恶性电器的宿舍，必须上交违规电器，写出检查，经辅导员签字同意后方可恢复供电，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分。
2、对于超限定功率的违规用电行为的处理。由违规宿舍写出以后自觉按照学校规定用电的保证书，经辅导员签字同意后可恢复供电。
本办法自2014年9月1日起正式实行。

齐鲁师范学院  
2014年8月23日
注：学校根据实际情况，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额定电量推迟到2014年9月15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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